
翻唱歌曲是否涉及版权问题

产品名称 翻唱歌曲是否涉及版权问题

公司名称 深圳市粤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杨美社区杨马小区11栋侨
香苑906（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5360603431

产品详情

近年来，抖 音等短视频平台迅速崛起，吸引了大量用户。在这些平台上，许多创作者会翻唱歌曲以吸引

观众。然而，这些翻唱歌曲是否涉及版权问题呢？

版权归属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版权归属于作者。因此，如果创作者在抖

音上翻唱了某首歌曲，该歌曲的版权属于原作者。如果创作者需要在抖

音上使用他人作品，必须获得原作者的许可或授权。

使用条件根据《著作权法》规定，使用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合法使用他人作品：1.合理使用：在符合《

著作权法》规定的前提下，可以使用他人作品，例如为教学、个人学习、新闻报道等非营利目的而使用



他人作品。2.

法定许可：在支付一定报酬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他人作品，例如报刊转载、制作录音制品等。3. 授权许

可：与原作者协商达成协议，获得授权许可。如果创作者未经原作者许可或授权，擅自翻唱他人作品并

上传至抖 音平台，则可能构成侵权行为。

版权不一定要去买，但歌手要翻唱其他歌曲，要像版权所属公司缴纳版权费，这个是关键的，但还有一

种情况，就是这位歌手本身就拥有版权，因为一首歌的版权是属于词曲作者、唱片公司、版权公司的、

如果歌手是其中之一，就可以直接翻唱。

普通人翻唱一般不需要版权。但若当事人出于商业用途或者以盈利为目的，而进行翻唱的，则需要版权

，否则将涉及侵犯著作权，需要根据具体情节，对被侵权人的损失进行赔偿。2021年6月1日生效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法律依据：2021年6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

十二条2021年6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录音录像制作者使用他人作品制作

录音录像制品，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

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

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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